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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提出。 

本文件由××××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新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化妆品学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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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为应对我国化妆品行业高质量发展中，品类命名与归属不统一导致的沟通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等问

题，弥合宏观监管分类与市场微观应用之间的断层，落实《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分类规则和

分类目录》等国家相关文件要求，推动化妆品行业标准化、规范化、数字化发展，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旨在建立一套科学、清晰、系统化的化妆品细分品类分类体系，为化妆品研发、生产、经营、

监管及数据分析等活动提供统一的分类依据，推动行业标准化、数字化进程。（引言 增加国家相关文

件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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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细分品类分类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化妆品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原则、分类结构、分类代码和分类目录。 

本文件适用于化妆品研发、生产、经营、检测、监管及相关服务机构在产品分类识别、信息管理、

标准制定及行业分析等工作中的标准化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8670-2017 化妆品分类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27号） 

《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国家药监局公告2021年第49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一级分类 category I 

根据产品的宏观功能与市场定位，对化妆品进行的最大范围划分。 

示例：护肤、彩妆、洗护、香氛。 

 

二级分类 Category II 

在一级分类的基础上，主要依据产品的核心作用对象进行划分，通常体现为使用部位（如面部、眼

部、身体）、特定人群（如婴童）或特殊用途（如防晒、染发）。 

示例：面部护理、婴童护肤、防晒及晒后护理、美发造型。 

 

三级分类 Category III 

在二级分类的基础上，依据行业内广泛接受的、消费者熟知的产品品类名称进行划分。此层级通常

综合了产品的核心功效（如卸妆、洁面）、通用形态（如乳液、面霜）或使用方式（如面膜、喷雾）。 

示例：卸妆、乳液、面膜、粉底、腮红、洗发、染发。 

 

四级分类 Category IV 

在三级分类的基础上，主要依据产品的具体物理剂型或结构形态进行划分。 

示例：卸妆油、卸妆膏；涂抹式面膜、面膜贴；粉底液、粉底膏。 

 

五级分类 Category V 

在四级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的更精细化特征划分。此层级可进一步细分剂型（如泥膜、慕斯面膜），

或根据产品的包装形式（如安瓶、次抛）、特定子形态（如唇泥、唇漆）或应用场景。 

4 分类原则/维度 

化妆品细分品类的划分遵循以下七个维度的综合原则： 

a) 产品功能：依据产品在市场中的主要功能定位，如护肤、彩妆、洗护等。 

b) 作用部位：依据产品施用的具体人体表面部位，如面部、眼部、身体、毛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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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人群：依据产品宣称的特定目标人群，如婴童、成人等。 

d) 产品剂型：依据产品的物理形态，如乳、霜、水、油、粉、膏、啫喱等。 

e) 功效宣称：依据产品宣称的修饰或护理效果，如卸妆、清洁、保湿、修容等。 

f) 行业习惯：依据行业内长期形成并被广泛接受的品类认知和叫法。 

g) 备案（监管）类型：依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备案管理要求，如普通化妆品、特殊化妆品（染

发、烫发、防晒等）。 

5 分类结构与代码 

分类结构 

本文件采用五级分类结构，从一级到五级，分类粒度由粗到细，逐级展开。 

编码规则 

分类代码采用层次数字码，由5个层次的代码段共10位数字组成，结构如下： 

（三级分类是整个体系中品类数量最多、最多样化的一级；为了容纳当前市场上已经存在的庞大品

类数量，三级分类必须拥有最大的编码容量；体现该标准具备前瞻性和可扩展性） 

 

XX . XX . XXX . XX . XX 

|       |        |        |       | 

|       |        |        |      └───── 第五级代码 (2位) 

|       |        |        └────────── 第四级代码 (2位) 

|       |        └─────────────── 第三级代码 (3位) 

|       └──────────────────── 第二级代码 (2位) 

└─────────────────────────第一级代码 (2位) 

 

6 分类目录 

化妆品细分品类的分类目录及各品类定义详见 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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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化妆品细分品类分类及定义全表 

 

 

 

 


